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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朝鲜“脱北者”问题逐渐成为地区乃至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在该问题上以遣返为主的政

策也日益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从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规定和相关国际实践来看，“脱北

者”是否具有难民地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的现有政策总体上无可非议，同时可以

考虑按照国际条约，给予那些确因政治原因出逃的“脱北者”们国际法上的难民地位。此外，我国还有必要建

立健全处理难民及相关问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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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North Korean
Escapees and China's Ｒ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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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issue of North Korean escapee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among
the regions，and China's policy of repatriation has been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other coun-
trie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1951 Convention Ｒ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Ｒefugees and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actice，it's impractical to find a uniform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North Korean escapees enjoy the legal status of refugees; rather，answers have to be found based
on case-by-case analysis． While by and large，China's current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n escapees
should not be blamed，exceptionally，China may grant the status of refugee to those who flee for po-
litical reasons． Meanwhile，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nd
mechanisms concerning refugees and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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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朝鲜“脱北者”问题在国际上波澜不断，并一再使中国处于该问题的风口浪尖。早在 2012
年，韩国和西方媒体便曾针对所谓“中国拟遣返‘脱北者’”的问题大肆攻击我国，引发包括韩国自由先

进党国会议员朴宣映等韩国国内政客与团体举行抗议示威活动〔1〕。此后，韩国外交通商部将该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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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公开向中国施压〔2〕。2014 年 2 月 7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朝鲜人权状

况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朝鲜人权报告，报告中多处提到许多朝鲜人冒险逃往中国并遭受遣返的状

况〔3〕。该调查委员会主席随后在人权理事会的演讲中要求中国立即中止对“脱北者”的遣返，并对这些

人予以妥善保护〔4〕。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一直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处理相关问题; 一些非法入境的

朝鲜人( 即本文所指的“脱北者”) 已反复被多次遣返，他们入境主要由于经济目的，没有充分根据认定

他们是难民〔5〕。由此可见，中方与其他一些国家围绕“脱北者”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 我国遣返“脱北

者”的政策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难民保护等规定? 为此，本文将在回顾“脱北者”问题的源起和相关国

家态度的基础上，结合难民保护等方面的国际公约对“脱北者”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加以分析，以期对我

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脱北者”问题的由来

“脱北者”( North Korean escapee) ，又称逃北者，指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

达别国的朝鲜国民〔6〕。鉴于“三八线”的严密控制和海上逃亡的风险，“脱北者”一般都会选择沿漫长

的中朝边境线逃亡，在非法越境后，他们大多都会滞留在中国境内，寻求去第三国定居的机会。
“脱北者”问题始于 1990 年代中期朝鲜国内因洪水和干旱引起的严重饥荒。这次饥荒不仅夺走了

近 100 万朝鲜人的生命( 当时朝鲜仅有 2200 万人口) ，而且导致国内粮食严重短缺，原本由政府实施的

食物定额配给暂停发放，粮食价格由此猛增，许多朝鲜民众从此过上了食不果腹的生活。这一境况迫使

一些民众开始非法跨越中朝边境，在中国的朝鲜族聚居区找到他们的亲友，获得经济帮助后返回朝鲜，

有的则滞留在中国境内，通过伐木、做商店销售员等方式维持生计〔7〕。
起初，中国政府对于这些非法越境者持缓和态度，即便边防驻军拘留了部分越境者，也会很快释放

他们返回朝鲜。但随着 1997 年后滞留在中国的越境者越来越多，对边境地区的稳定构成很大威胁，中

方开始加强对该区域的监管。在此背景下，从 2002 年开始的一系列“脱北者”闯入外国使领馆的事件，

使“脱北者”问题迅速升温，成为一个国际热点问题。
2002 年 3 月，在西方人权活动分子的精心策划下，25 名“脱北者”闯入了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寻求庇

护。两个月后的 5 月 8 日，5 名“脱北者”在韩国民间团体的帮助下，闯入了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他们在

闯馆过程中，受到领馆警卫拉拽并发生了身体冲突。这一事件成为一起广受关注的外交事件，多国指责

中国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当事国日本政府也提出了强烈抗议。随后经过中日韩等各方的紧急

磋商，这一事件得到了澄清〔8〕。本着人道主义的态度，中国政府允许这 5 名脱北者前往韩国。同时，中

国政府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加强了对各驻华使领馆的警卫和巡护，并在中朝边境设立了严格的关

卡，防止“脱北者”非法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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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朝鲜仍然处于较为孤立封闭的状态。自 2002 年美国侦察机构发现朝鲜违背《朝核问题框

架协定》，仍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后，朝核问题愈演愈烈。朝鲜奉行的“先军经济”和追求核武器的政策，

客观上使得民众的生存更为艰难。2005 年，朝鲜政府取缔了国内的粮食市场交易活动，使粮食配给制成

为民众唯一可获得粮食的渠道。但是，国内较低的粮食产出量、高油价以及农业设施的不完善使得国家

的粮食分配很不稳定，由此导致了朝鲜国内高通胀的经济状况〔9〕。在此情况下，“脱北者”的人数逐年

上升。仅以从朝鲜成功逃亡到韩国并获得庇护的“脱北者”的人数为例，2002 年时已有 1139 人〔10〕。到

了 2009 年，这一数字到达了顶峰，为 2929 人，比 2002 年时翻了一番还多〔11〕。但随着 2011 年年末朝鲜

政权的更替，其中央政府加紧了对边境的控制，脱北者人数也因此在 2012 年大幅下降了 44%，为 1502
人。而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最新数据，2013 年脱北者人数为 1516 人〔12〕。至于每年实际非法越境的人数，

则远远高于上述数字。
二、主要国家对于“脱北者”问题的态度

在“脱北者”问题上，相关国家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
1． 中国。中朝两国间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和“脱北者”大量非法滞留中国的客观状况，都使中

国无可避免地在该问题上处于颇为敏感的地位。
我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 27 条规定:“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可以拘留审查、监视居住或者遣返出境。”在对“脱北者”的态度上，中国政府主要是以遣返的政策为主，

少数则会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准予他们前往第三国定居。而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国遣返“脱北

者”的政策源于 1986 年中朝双方签订的边境条约〔13〕。该条约第 4 条规定中朝双方应合作阻止非法偷

越边境的行为，并规定除了因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越境行为或是持有边境居民通行证或官方通行证

的人到达非边界地区外，其他都属于非法越境行为。第 4 条第 2 款规定了对于非法越境者，双方应当移

交相关名单以及物品。条约第 5 条则规定，假设犯罪者在另一方的领土上被抓获和审问，那么他应当立

即被移交给另一方。单就这一规定而言，似乎与遣返“脱北者”的政策并无关系。但是，根据朝鲜刑法

规定，未经允许非法离境属于犯罪( 下文将作详细阐述) 。换言之，中国政府是因那些“脱北者”的非法

离境行为属于朝鲜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而基于条约规定将他们移交给朝鲜一方，即所谓的遣返

“脱北者”。
2． 韩国。韩国是大多数“脱北者”逃亡后选择的最终目的地。这不仅因为韩国与朝鲜有着血脉上

的联系，而且韩国 1987 年宪法第 3 条规定:“大韩民国国家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以及临近的岛屿。”
由此可见，韩国是视这些“脱北者”为韩国国民的，也正是这一条规定成为了韩国接受“脱北者”的基础。
为了接纳“脱北者”，韩国于 1997 年出台了《保护并支持北韩居民法案》，还专门建立了“脱北者”营地，

供那些等待审查的“脱北者”居留〔14〕。
虽然韩国政府对“脱北者”持欢迎态度，并多次指责中国的遣返政策，但鉴于国内并不宽松的经济

状况，韩国对于大量接受“脱北者”仍颇有顾忌，并为此设置了严格的审查程序，以致每年通过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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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北者”人数并不多。这也使一些通过千方百计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有些心灰意冷〔15〕。
3． 美国。美国虽然地处太平洋的彼岸，但是出于地缘政治特别是朝鲜核问题的利益，同时受其全球

政策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对于“脱北者”问题也十分关注。美国也是“脱北者”逃亡后前往的

几个主要国家之一。
2004 年，布什政府签署了《朝鲜人权法案》，其内容之一就是保护朝鲜“脱北者”，包括承诺一旦中

国对“脱北者”给予庇护，它将同其他国家一起与中国合作，解决这些“脱北者”的定居问题。但是，该

法案也对中国遣返“脱北者”加以指责，甚至号召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施压〔16〕。
应该看到，美国通过《朝鲜人权法案》表达了与中国合作解决“脱北者”问题的意愿，并期望以此为

契机与朝鲜政府形成对话。不过，美国虽然表面上允许“脱北者”获得难民庇护，但在实践中也同韩国

一样，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许多“脱北者”望而生却。归根结底，美国关注“脱北者”问题，主要

还是由于朝鲜核问题触动了其全球的战略利益。美国希望通过其主导解决“脱北者”问题，加强与朝鲜

的双边沟通，最终促使朝鲜停止核计划。
4． 朝鲜。朝鲜刑法禁止非法离境，因此，那些被遣返的“脱北者”，回国后将会面临刑罚处罚。朝鲜

1987 年刑法第 47 条规定，“对于那些背叛祖国和人民而逃往外国或者是逃往敌对国家的人，……处 7
年有期徒刑或加重的劳动改造。如果该人的行为是一次严重的背叛行为，他将被处以死刑并没收全部

财产。”〔17〕由此可知，对于那些有投敌和背叛行为的“脱北者”，朝鲜刑法的规定是十分严厉的。该法第

117 条还规定:“对于未经允许而越境的人，处三年有期徒刑或是轻微的劳动改造。”〔18〕但随着为了生存

而外逃的“脱北者”人数不断上升，朝鲜对相关规定做出了修改，1999 年的新增规定区分了对“非法越

境”和“企图颠覆政权的越境”的处罚，2004 年又增加了对“越境”和“多次越境”的区分规定。总体趋势

上，对于普通“脱北者”的处罚逐渐减轻〔19〕。
通过国内立法对非法越境者加以刑事处罚，这是朝鲜司法主权的体现，他国无权干预。但是，由于

朝鲜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国内实行较为严密的政治控制，境外许多媒体、人权组织都渲染“脱

北者”们被遣返回国以后将受到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如下文所述，这也成为中国对“脱北者”的遣返政

策受到有关国家指责的原因之一。
三、“脱北者”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

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脱北者”具有何种地位，受到相关国际公约的哪些保护呢?

目前，有关难民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有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以下简称《难民公约》) 和

1967 年《难民地位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 。中国于 1982 年加入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并成为其

缔约国。
《难民公约》第 1 条第 1 款对难民的定义为:“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

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留在其本国之外，且由于该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

护的人; 或者是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由于上述畏惧不能或

不愿返回该国的人。”由于“脱北者”都具有朝鲜国籍，这里仅需考虑该定义的前半部分内容。根据这一

规定，要成为该公约所指“难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留在其本国之外。在这里，“本国”是指的其国籍国，也就是说，无论因何种原因而在其国内

迁徙的人，都不能算是国际法上的难民，必须是离开国籍国以后才符合这一条件。
第二，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

害。首先，畏惧的原因是由于个人的特征、属性及所持政治观点而在国内受到压迫，即因为政治上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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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陈言． 请韩国真心接纳“脱北者 ［N］． 环球时报，2012 － 03 － 19 ( 15) ．
North Korean Human Ｒight Ｒeauthorization Act of 2012，sec． 304，http: / / thomas． loc． gov /home / thomas． php /
Human Ｒight Watch: the Invisible Exodus，November 2002，Vol． 14，No． 8( C) ，http: / /www． hrw． org，pp． 20 － 21．
See id．
China's Ｒepatriation of North Korean Ｒefugees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Testimony by T． kumar，March 5，

2012． http: / /www． amnesty． org / ．



经济上的原因而畏惧; 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而逃亡的人，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难民。其次，必须是有正

当理由的畏惧，这种畏惧是有根据和有先例的，并不是个人虚构或是想象出来的。例如，二战时期大量

犹太人遭受纳粹分子的屠杀，犹太人对纳粹分子的畏惧便可以称为有正当理由的畏惧。最后，是畏惧因

政治上的原因而遭受迫害。这里的迫害，可以理解为是对生命和自由的威胁〔20〕。
第三，由于上述畏惧而不能或不愿接受本国的保护。这里包括了不能接受和不愿意接受本国外交

保护的两种情形，符合其一即可。缺乏本国的外交保护，也是难民区别于一般外国人的重要特征〔21〕。
所以，当一个难民自动接受本国的保护，或是在丧失本国国籍后，又获得了新的国籍，或是取得新的国籍，

享受新国籍国家的保护，或是已在过去由于畏惧受到迫害的而离开的国家内自动定居下来，又或是被认为

是难民所依据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不能继续拒绝接受本国的保护时，他便不再符合成为难民的条件〔22〕。
从公约对于难民的定义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是否符合难民的条件，公约关注的是其离开本国的根

本原因，对于其离开本国的方式合法与否，公约在所不问。
按照上述难民的定义: 那些非法滞留在中国并寻求前往第三国定居机会的“脱北者”，应当符合第

一和第三个条件———他们滞留在本国之外，且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本国的保护。但是，关于第二个条件即

“脱北者”是否因为政治原因而离开本国，答案则很可能是否定的。
无可否认，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有时较为模糊，一个人离开本国可能既包含一定经济目的，也会

夹杂着有关种族、宗教等政治原因。那么，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本国，需要看政治原

因是否是其离开的主要动力。由前述“脱北者”问题的起因可知，大部分的“脱北者”是由于国内的经济

状况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而逃离本国，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本国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当然，那些受困

于本国经济困境而出逃的“脱北者”，有的可能也对本国政治体制以及对外政策抱有不满，但是，他们逃

离本国，首先还是迫于生计，因而并不符合因为政治原因而离开本国这个条件。对于这一群体，国际法

上有时称之为“经济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他们通常有权要求居留国提供一定的人道主义援助，但

是，他们并不是国际法上的难民，也无法在居留国享受《难民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23〕。
一些国外学者在主张“脱北者”的难民地位时，极力对《难民公约》的有关定义作出扩大解释，认为

迫使“脱北者”出逃的重要原因———朝鲜国内的经济困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迫害”。〔24〕 这种扩大解

释，无论从该公约的谈判历史还是公约生效后的国家实践中都找不到任何支持。例如，美国《移民与国

籍法案》(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第 101( a) ( 42) ( A) 节对难民的定义与《难民公约》高度相似，

包括要求难民离开其国籍国或习惯居留国的原因是“受到迫害或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

籍、属于某一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实践中，美国一直对“难民”和“经济移民”加

以严格区分〔25〕。
当然，并不是所有“脱北者”都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离开本国。近年来，不断有报道称朝鲜有官员“叛

逃”至国外。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原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黄长烨。黄于 1997 年 2 月在北京转机

时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庇护，成功逃亡韩国，他也是目前朝鲜变节到韩国的最高级官员〔26〕。官员

逃离本国，通常并不因为经济上的困难，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的政治见解与政府不同，或是犯了政

治罪行，畏惧受到政治迫害。因此，这些“叛逃”的朝鲜官员是符合成为难民的三个条件的，他们可以被

认定为国际法上的难民，有权申请政治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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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See Office of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Ｒefugees，Handbook on Procedures and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Ｒefugee Status under the 1951 Con-
vention and the 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Ｒefugees，http: / /www． unhcr． org /pages /49c3646c4b8． html．
万鄂湘，郭克强． 国际人权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97．
参见《难民地位公约》第 1 条第 3 款的规定。
万鄂湘，郭克强． 国际人权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00．
See Elim Chan and Andreas Schloenhardt，North Korean Ｒefugees and International Ｒefugee La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Ｒefugee Law，vol．
19( 2007) ，pp． 229 － 231．
See Gerhard Von Glahn and James Larry Taulbee，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 ninth edition) ，Long-
man，2010，pp． 423 － 424．
百度百科: 黄长烨 ［EB /OL］． 2010 － 05 － 15 ［2014 － 05 － 20］，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107381． htm．



此外，少数同朝鲜当局政治意见不同的普通民众也有可能因此而逃离朝鲜，一般而言，这些民众同

样能够符合成为难民的条件〔27〕。
总之，对于“脱北者”是否是难民，我们并不能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脱

北者”中的大多数是由于朝鲜国内的经济状况难以维持生计而逃离本国，这些“脱北者”只是所谓的“经

济难民”或“经济移民”，并不属于国际法上的难民，他们有权获得一些人道主义援助，但并不享有难民

的相关权利。而“脱北者”中的少数因为政治见解与官方相左或犯下政治罪行的官员和普通民众，他们

符合国际法上的难民的条件，可以申请政治庇护，享有难民的相关权利。
根据《难民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并没有主动接受难民的义务，而是有权自由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难

民给予庇护。但对于已经进入其国境的难民，公约对缔约国加以遣返或驱逐出境的权利作出了较为严

格的限制。该公约第 33 条规定，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 “推回”) 至其生命或自由

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这就是著名的

“不推回原则”(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该原则是国际法上有关难民保护的一项重要规则，因为

如果难民随时面临被迫遣送到其可能遭受迫害的国家，难民的保护将不能得到保障〔28〕。
值得注意的是，“不推回原则”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 以下简称《反酷刑公约》) 中也得到了体现。《反酷刑公约》第 3 条第 1 款规定: “如有充分理由相

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时，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推回或是引渡至该国。”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对这一条款作出的解释是:“不推回原则”在反酷刑公约中的意义与在《难民公约》中不

同，因为其效力是绝对的，适用于所有人。受保护者并不需要满足难民的身份，也无需考量其是否受到

迫害。甚至于即使受保护者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是犯下特别严重的罪行，也一样受到该原则的保

护。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29〕。也就是说，“脱北者”是否具有难民身份并不影响其能

否受到“不推回原则”的保护。
四、对我国处理“脱北者”问题相关政策的评估及应有完善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难民公约》和《反酷刑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在遣返“脱北者”的政

策上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两方面: 对于那些出于政治原因脱离朝鲜的人，他们可能会符合《难民公约》
中的难民定义并受该公约中的“不推回原则”保护; 而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被遣返的脱北者在朝鲜会

遭受酷刑，则无论他们是否属于《难民公约》所定义的难民，都可以受到《反酷刑公约》下的“不推回原

则”的保护。结合中国处理“脱北者”问题的政策和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外国政府以及媒体指责我国政

府遣返“脱北者”的行为违反相关国际公约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一方面，有关国家对于中国的遣返政策违反《难民公约》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些国家对该公

约下难民定义毫无根据的扩大化解释。无可辩驳的事实是: 大多数“脱北者”离开朝鲜是基于经济原

因，他们并不属于国际法上的难民，也不能享有《难民公约》赋予难民的相关权利。
至于少数主要由于政治原因离开朝鲜、因而可能符合《难民公约》的难民定义的“脱北者”，由于中

国政府并没有就进入中国的“脱北者”中是否存在这一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相应的处理政策提供任何公

开的信息，我们难以对中国政府对这类“脱北者”的处理是否符合国际法作出确切的评判。不过，至少

从上述 2002 年“闯馆”事件以来，中国在实践中并没有一味地坚持对“脱北者”采取遣返政策，而是保持

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根据 2012 年 4 月 5 日韩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放行 5 名“脱北者”进入韩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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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据国外媒体报道称朝鲜国内存在着政治犯集中营，关押着一些在政治上与政府意见相左，对抗政府的人士。该说法源自对于少数

“脱北者”的采访，但并未得到朝鲜官方的证实。Human Ｒight Watch，The Invisible Exodus，vol． 14，no． 8( C) ，November 2002，http: / /
www． hrw． org，pp． 24 － 28．
白桂梅． 国际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77．
UN Human Ｒights Committee，General Comment No 20: Ｒeplaces General Comment 7 Concerning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Cruel Treatment
or Punishment，1992，para． 9，www． unhchr． ch / tbs /doc． nsf / ( Symbol) /6924291970754969c 12563ed004c8ae5?．
凤凰网． 韩媒称中国放行 5 名脱北者入境韩国，已滞留逾 3 年 ［EB /OL］． ( 2012 － 04 － 05) ［2014 － 03 － 29］． http: / /news． ifeng．
com /mainland /detail_2012_04 /05 /13662600_0． shtml．



同年 4 月 18 日，又有报道称中方已经中断了对“脱北者”的强制遣返〔31〕。根据外媒报道，中国政府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将 11 名在中国和老挝边境抓获的“脱北者”交给韩国政府，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国政府

对相关立场是否发生改变的猜测〔32〕。就笔者所见，相关国家也从未专门就中国政府对这类“脱北者”的

遣返而加以指责或提出交涉。由此应可反证，中国政府在实践中很可能对这一问题有所考量，而且该问

题也并非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矛盾和纷争所在。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外的媒体、人权组织都曾报道过“脱北者”被遣返回国后受到各种不人道的待

遇〔33〕，有关国家也正是以此为据，一再指责中国遣返“脱北者”违反了《反酷刑公约》下的“不推回”义

务。不过，这些报道大多来源于对已经获得庇护的“脱北者”的采访，其真实性有待证实。同样地，中国

政府并没有就被遣返的“脱北者”是否存在回国后受到不人道待遇以及中方的相应政策提供相关信息，

我们只能从中国政府关于“中国一直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处理相关问题”的表态和在实

践中对遣返政策维持的一定灵活性来推断，中国政府应当对这一问题予以了重视。
因此，从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和目前可获取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国“脱北者”

的政策违反国际法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制订关于难民保护的法律法

规，在处理“脱北者”问题上的信息公布也不够及时、充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法治化、透明化的

不足滋长了有关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对我国的无端指责，加大了我国所承受的国际舆论压力。鉴于“脱

北者”问题的敏感性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承受的巨大压力，我国有必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完善

应对“脱北者”问题的相关对策。
首先，尽早制订有关难民保护的专门立法。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的难民保护问题日益增多。目前，我国进行难民保护

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985 年制定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 15 条，该条规定:“对因为政治原因要求

避难的外国人，经中国政府批准，准许在中国居留。”但是，相比我国在难民保护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和问

题，出台于近 30 年前的这一规定已经暴露出很大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亟需通过专门立法来加以细化

和完善。具体而言，我国未来的难民保护立法应以《难民公约》为基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 1) 根据《难

民公约》的相关规定，对难民的定义和范围加以规定，而不再使用“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这

样较为笼统的表述; ( 2) 明确我国审查和批准难民庇护的主管机关，从程序便利的角度考虑，主管机关

应以边境管理机关或是公安机关为宜; ( 3) 细化难民身份审查和批准的程序、标准等问题; ( 4) 从国内法

层面对我国根据《难民公约》和《反酷刑公约》承担的“不推回义务”加以明确〔34〕。而且，该法还应当包

含对不符合难民标准的外国人( 包括合法和非法入境者) 的处理措施。一部完善的、与相关国际公约接

轨的难民保护立法，对内可以使我国的相关管理机关在处理与难民保护相关问题时有法可依，对外则有

助于树立我国作为一个依法办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信守国际义务的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其次，建立健全处理难民及相关问题的应急机制，加强相关信息管理和舆论引导。
我国近年来处理“脱北者闯馆事件”、“利比亚侨民危机”等事件的经验教训表明，与难民相关的问

题往往具有突发性，而且常常会产生较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因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应急机制，把这些突

发事件的消极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对于我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和避免外交被动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处

理这类问题的应急机制中，尤其应当加强有关信息管理和舆论引导工作。谣言止于真相，就“脱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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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2012 年 4 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 ［EB /OL］． ( 2012 － 04 － 20) ［2014 － 03 － 20］． http: / /www． fmprc． gov． cn /
mfa_chn / fyrbt_602243 / jzhsl_602247 / t924774． shtml．
凤凰网． 外媒: 中方释放 11 名朝鲜脱北者 交给韩国政府 ［EB /OL］． ( 2014 － 08 － 16) ［2014 － 09 － 20］． http: / /news． ifeng． com /a /
20140816 /41607066_0． shtml．
据称，脱北者们被遣返回国后将面临劳役，更有甚者会被关入政治集中营，受到虐待。且朝鲜国内有可能存在一种“集体惩罚制”
( 该制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株连制”) ，即家庭中只要有一个人犯罪并受到了刑罚处罚，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无辜与否，也要承

担连带的处罚。故这些被遣返的脱北者的家庭成员也难逃处罚。See Human Ｒight Watch: Country Summary of North Korea，January
2012． http: / /www． hrw． org
一个很好的借鉴是，我国 2000 年《引渡法》第 8 条第 7 项规定: 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曾经或者可能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应当拒绝引渡。



问题而言，如上所述，我国“一直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处理相关问题”，于法于理有据。
如果我国能够更多地公开有关“脱北者”的信息，增加处理过程中的透明度，必将有助于平息其他国家

政府和媒体对我国的无端指责。作为遣返“脱北者”的条件，我国还完全可以要求朝鲜依法对被遣返人

员给予人道待遇，并向中方通报“脱北者”被遣返后的信息，以消除外界对其命运的各种传言和猜测，减

少相关不实报道。必要时，我国还可以发布一份有关“脱北者”问题的白皮书，就我国的相应立场和法

律依据以及进入中国境内的“脱北者”人数和去向等问题加以全面的阐述。
再次，继续加强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及利益相关各国的合作。
作为联合国体系内专门负责处理难民问题的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HCＲ，下称

“难民署”) 自 1950 年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参与解决过包括“越南船民”、“古巴船民”以及非洲难

民等一系列著名的难民问题，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而且，该公署还制订了诸如《甄别难民的工作手

册》等一系列相关规定，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难民问题提供了法律和程序依据。中国是联合国难民署

执委会的成员国，长期以来对该公署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制订有关难民保护的法律机制以及在

对诸如“脱北者”等庇护申请者审查的过程中，我国应抱着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与难民署加强联系与

合作，听取难民署有关难民保护的意见并争取其理解和支持，甚至可以邀请该机构人员参与到相关立法

以及审查庇护申请的过程中来。当然，要解决“脱北者”问题，仅仅靠某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

不够的，这需要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我国要通过外交斡旋、政治谈判等方

式，加强与利益相关各国的合作，共同协商对于“脱北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求形成一个对于该问题的

多边合作框架机制。
当然，从长远看，“脱北者”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朝鲜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此改变其目

前国内的经济困境，构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此，我国可以: ( 1) 在美朝之间进行外交斡旋，促使朝鲜重

返六方会谈，停止核试验并最终放弃核计划，为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尽应有的国际义务。( 2) 号

召和联合其他各国，继续对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其渡过目前的经济困境。( 3 ) 敦促、帮助朝鲜

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提高其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自由度。只有这样，朝鲜民众才会安于在国内生

活，考虑非法越境的“脱北者”才会日益减少。
五、简短的展望

沸沸扬扬的朝鲜“脱北者”问题，其核心是一个鲜明的法律问题———“脱北者”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

应当受到的保护。从前文对《难民公约》、《反酷刑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处理“脱

北者”问题的相关政策总体上符合国际法，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指责是难以成立的。当然，我国作为一个

“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如何做到“善用国际法”，包括通过加强法治化、透明化来切实维护我国的国际形

象和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值得总结和探讨的话题。
从更深层次看，“脱北者”问题一方面根源于朝鲜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相关

各方围绕朝鲜半岛局势的政治角力。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涉中朝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而且与朝鲜

核问题、朝鲜半岛统一乃至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等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要从根本上推动“脱北者”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自 2011 年底朝鲜最高领导人更替以

来，朝鲜国内一度出现了一些在经济上寻求改革拓新、政治上放宽氛围的迹象。但此后，朝方不顾包括

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执意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有关朝鲜高

层政治斗争与清洗的各种报道不时见诸国内外媒体。由此可见，朝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拓新”与其

原有制度、政策究竟有无本质区别，仍需拭目以待。作为朝鲜一衣带水的邻邦和受“脱北者”问题影响

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应当敦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停止核计划。与此同时，我国还应继续号召各国一

同援助朝鲜，并推动其国内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脱北者”问题上发挥更为

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完全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将为东北亚地区和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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